
109.08.26修訂 

兼任教師（含兼任專業技術人員）提聘單（名冊）附表 

人員 

編號 
 姓名  

身分證（護

照、居留）字

號 

 

一、核發授課鐘點費資料 (新聘且佔缺致酬者始需填寫) ： 

外籍人士本年（1月1日至12月31日） 

在臺居留天數 

居留天數是否滿183天： 

□是，請附護照入出境紀錄影本 

□否 

入帳銀行 

代號 
□郵局700 □華南銀行008 □玉山銀行808 

入帳銀行 

帳號 
 

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 

電子郵件 

帳號 
 備註  

二、本職情形（是否具本職）： 

□是（並請勾選右欄之一） 

 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

 職稱：        

□具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。 

□具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。 

□具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。 

□具勞工保險身分之全時工作者： 

 □機關學校專任有給人員。 

 □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受僱者。 

 □雇主或自營業主。 

 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 

□否（並請勾選右欄之一） 

□支（兼）領月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人員。 

□支領一次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人員。 

□無前述各類情形。 

本職異動

日期 
   年   月  日(新聘時免填本欄) 

擬聘人員 

簽名 
 

備註 
一、本表資料係為填報教育部「大專校院校務資料庫」及相關統計報表之用。 

二、本職如有異動，請速重新填寫本表，並加註異動日期，填送人事室。 

  
 


